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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淀区促进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依据国家和北京市关于推动广告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及相

关文件精神，为全面提升海淀区广告业的整体质量与发展能级，

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，推动广告产业规

模持续壮大和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，加速打造全球广告产业创新

发展新高地,特制定本措施。

第一条 支持中小广告企业能级跃升。对首次成长为规模以

上并纳入广告业统计范围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。

第二条 支持广告企业功能布局优化。对首次达到我区总部

企业标准的广告类企业，经综合评估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0 万

元的支持；对广告类企业设立的研发中心、创意内容中心、数据

运营中心等功能型机构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的支持。

第三条 支持广告企业创新研发。对企业创新研发的新技术，

进入行业应用并获得市场认可的，经综合评估，单个项目按照按

一定比例支持，单个企业年度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
第四条 支持推进“人工智能+广告”建设。对开展广告垂类应

用、智能体研发的企业，经综合评估，按核定合同额最高不超过

50%、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第五条 支持聚合优质内容创作力量。支持广告内容创作、

数字广告企业集聚发展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 500 万元资

金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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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支持激发广告创意动能。支持原创精品广告创作，

对获得国际级、国家级奖项的数字短片、原创 IP 广告、公益广

告，以及应用 VR、AI 动画、数字人、互动影像等按照年度实际

投入的最高不超过 10%给予奖励，单个项目年度奖励额度最高不

超过 20 万元、10 万元，支持期限不超过 3 年，每年度进行评审，

单个企业累积奖励金额不超过 100 万，同一个作品获得多个奖项

的，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

第七条 支持统筹设立广告算力券补贴。支持中小广告科技

企业购买智能算力和超级算力服务，用于大模型训练与推理、广

告创意生成与优化、用户行为预测、推荐算法测试、数据标注与

分析等广告科技应用场景，经综合评估，可给予单个企业不超过

100 万元算力券支持。

第八条 支持建立广告流量券制度。通过采买主流互联网平

台、电商平台、社交媒体渠道及部分跨境广告平台流量，为广告

企业提供定向流量支持，经综合评估，可给予单个企业最高 100

万元流量券支持。

第九条 支持促进数字广告产业集聚。鼓励园区积极申报“国

家数字广告产业园”，经认定获批的，获评当年给予不超过 300

万元的一次性营运资助。

第十条 完善综合要素保障。对经公开评估、综合表现突出

的广告业市场主体，优先给予综合要素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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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本支持措施由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，

将根据法律法规、国家政策和海淀区广告业发展实际适时优化调

整，具体依照当年度发布的项目申报公告及相关补充文件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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